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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是與超越者的相遇 
 

希伯來書 11:1-3 
 

注意：為更好明白本篇及以下數篇講章，請大家事先細讀《希伯來書大綱》一文。 
 

11: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2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。

3 我們因著信，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，這樣，所看見的，並不是從顯然之物

造出來的。 
 

引言、從「釋經」說起 
 
我多次說過我不「反智」（反理性），亦相信並且尊重釋經的確須要一定的「知性活動」，

例如翻查一下聖經原文字典、比照一下語法詞性、再參考一下時代背景等等，盡量發掘出經

文原本的意思，或至少減少可能因著時代和語言差異而引起的歪曲或誤解。不過，我仍要鄭

重的告訴大家兩個事實： 
 

1、這種所謂「釋經」實質只是變相的「翻譯」，是想將已經譯成「現代語言」的經

文再「譯返轉頭」，「還原」為「原文語言」。其背後一個「不言而喻」的信念，就

是我們理解聖經的主要障礙是由時代和語言差異造成的，換言之，通過這種知性的「釋

經」（其實是翻譯）動作，就能大幅度減少這種障礙，讓我們「明白」聖經。 
 

2、我絕對不會否認，甚至相當尊重這種志在「還原經文」的「釋經」（其實是翻譯）

動作價值和作用。但這種「釋經」（我再嚕囌一遍：其實是翻譯）的真正「釋經」作

用是非常有限的，證據顯而易見，就是與耶穌基督同時代、同背景、同語言、同文化

的以色列人，卻沒幾個能「明白」耶穌究竟在說甚麼，甚至當時最熟悉舊約原文聖經

的「專家」──文士與法利賽人，更是釘殺耶穌的主謀之一。就此我們知道，時代和

語言的差異並不是我們明白聖經的真正障礙，故此，迷頭迷腦地「查字典」與「做考

古」意圖還原聖經，並不能夠在幫助我們真正明白聖經上，有多少實質作用。 
 
說了這麼多，與解釋希伯來書十一章有甚麼關係呢？關係大了。記得，希伯來書有兩個緊密

相關的主題：第一個就是「超越」──就是耶穌基督超越人倫、超越宇宙、超越靈界的超越

性。而第二個就是「信」，而至為關鍵的信，就是對基督的超越性的確實相信。這兩個核心

主題並存在希伯來書裡，理由是極合邏輯的，就是對應於「超越」，所需要的就是「信」。

換言之，對象若不超越，就不需要信，即是說，信，是我們唯一能「看見」和「明白」超越

的方式，是有限的人與超越的神「相遇」的唯一通道、獨一橋樑。 
 
回到釋經的問題上面。聖經既是從上帝而來的啟示，那麼，它的真正「原文」就不是表面上

的希伯來文、希臘文或亞蘭文，而是一種完全超越的「上帝語言」，它有自成一格的邏輯，

有獨一無二的「語法」，任何人間「字典」都不會查得出它的真正用法和解釋。故此，我們

要「明白」這套超越的「上帝語言」，就只有一種方法──運用超越的信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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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第十一章，正是要為這種「超越的信心」立下精準的定義和豐富的典範。今天我只會

解說三節經文，就是希伯來書 11:1-3，這三節是全章的引子，事關重大，以下我將會逐節詳

加解釋。 
 

一、信是憑超越的眼看見那看不見的超越的事 
 
     11: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 

 
首先，聖經完全沒有興趣講「一般」的信心的定義和應用。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

見之事的確據」，絕對不是泛泛的說「信」就是你對正在盼望還未到手的事有信心、有把握

囉。這種「常識」的解法有甚麼好說呢？請大家記住，聖經有它自己的一套語言習慣，我們

必要根據的是聖經作者如何使用這些措辭用語的習慣，而不是「字典」，甚至所謂「原文字

典」怎樣解釋它們。 
 
經文說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」，其中「所望之事」與「未見之事」

的精確意義，希伯來書自己就給了我們最權威的答案： 
 

11:8，13-16 亞伯拉罕因著信，蒙召的時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；

出去的時候，還不知往哪裡去。¡¡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

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，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說這樣話的人，

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。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，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。他們卻

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，因為他

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。 

 
非常清楚，「所望之事」與「未見之事」所指向的絕不是泛泛的某個盼望或夢想，而是帶有

非常強烈末世意味的「天上的城」，換一個說法，就是「天國」的降臨與實現。 
 
當然，我們若再進一步緊扣全卷希伯來書的信息，我們更應知道這個「信」對應的，不只是

相信「天國降臨」，也是對耶穌基督兩度降臨已經及將要成就的工作有確實的信心。換句話

說，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」，說了兩重意義。第一、我們要對主耶

穌基督作為獨一無二的上帝之子、最大祭司和永遠贖價等等的身份、工作、權柄、能力有信

心。第二、我們要對這個信心本身的果效也有信心。因為只有信心才可以幫助我們彷彿已經

得到這些所盼望卻暫時仍未得見的事實，能夠堅持信下去，最終真正得到所盼望的事實。 
 
至於「實底」與「確據」這兩個詞，都可以理解為「事實」。這個事實既有客觀的意義，即

上帝的信實和能力必會使衪所應許的成為事實，又有主觀的意義，即你的確信會使這個應許

成為你身上的事實。 
 
不過，我仍要再強調一遍，這個「信」指向的，是上帝透過基督及衪的工作給我們的永生應

許，其核心正是基督的超越性──衪在拯救我們一事上獨一無二的地位。希伯來書一至十章

裡重重複複、苦口婆心要確證的，正正就是基督的超越性，基督徒得以在將來進入「更美的

家鄉」端賴基督獨一無二的救贖工作，及他們對基督救贖的相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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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言之，對基督救贖的信，與對天國降臨的信，是二而一不可以分割的，是同一個信的兩

面，並不是兩種信。第十一章及以後對天國降臨的信的強調，是第一至十章對基督救贖的信

的強調的自然和合理的延伸。總之，在希伯來書裡面（其實全本聖經都是）基督論、救贖論

與末世論是渾然一體，密不可分的。【今天，有些人將「末世論」邊緣化，甚至視為「旁門

左道」，是完全歪曲了基督信仰的整全性。施洗約翰與主耶穌傳福音，劈頭第一句就是「天

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」，沒有末日的審判，福音有甚麼意思？福音拯救我們的，是脫上帝

在末日的「終極大怒」，不好好講末世論而學人傳福音，怎麼傳？傳甚麼？】 
 
容我再嚕囌一遍，第十一章斷不是講某種泛泛的信心，而是講一個整全的對基督的信心應該

是怎樣的。可以這麼說：一至十章是講「信甚麼」，而十一至十三章則是講「怎麼信」；一

至十章要我們「相信基督的受苦」，而十一至十三章則要我們「學效基督的受苦」來實踐信；

一至十章向我們闡釋了基督已經完成了甚麼工作來拯救我們，而十一至十三章，則教我們用

信心配合，使基督已經完成了的救恩可以最終落實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身上。 
 
信之所以必要有這兩層的意義──信「基督受苦」的功效，又要懷著「基督受苦」的心志來

堅信下去，是因為這個「信的功效」是有一個「已然未然」（already-but-not-yet）的吊詭

特色的。基督的工作加上你的認信，救贖的果效已經完滿，無可增減。但是，這個果效的彰

顯（落實）卻仍然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。換言之，在今生現世，基督救贖（客觀上講）或我

們相信基督救贖（主觀上講）的果效仍是大幅度「隱藏著」的，甚至以相反的面貌（例如我

們要為信仰受到迫逼苦難）出現，疑幻疑真。因此，我們要付上的信，就不能只是「一次的

決志」，而必須也是「一生的委身」。總之，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」

所指的信，就是這種對耶穌基督兩次降臨的救贖果效「咬緊牙齦、死不放手、鍥而不捨、生

死不改」的忠貞到底的信心。 
 
問題是，上帝為甚麼這麼狠心、忍心，要我們信得這樣沉重、艱辛、痛苦，甚至慘烈呢？上

帝不是願意萬人得救的麼？這樣「難」的信法，只會「嚇倒」許多想信的人，「妨礙」許多

人相信耶穌進入天國。針對這個疑難，我們就必須進入第二節所展示的「信仰世界」。 
 

二、信是讓上帝看見你看不見的信心的可見憑據 
 
     11:2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。 

 
聖經真理遠遠超過一切人間的哲理宗教，因為它更關懷一個更根本的信仰問題：就是不是去

找尋「上帝」（及衪的話）是否可信的證據，而是去找尋「人」（及他的話）是否可信的證

據。對於「上帝」及衪的話的確實可信，聖經從不懷疑，甚至不太在意去「證明」，它只是

明明白白、一五一十、面不可容地宣告「上帝」及衪的話是絕對真實可靠的。 
 
基督信仰只會「懷疑人」，不僅在你明明白白不信的時候（那倒爽快），就是你口口聲聲說

你信、甚至道貌岸然、謙謙君子地好似信的時候，基督信仰卻仍然相當懷疑你的可信，懷疑

你的信是否真的信。世俗宗教關心有甚麼「證據」令我們可以安心去相信上帝，基督信仰卻

是倒過來，關心你自己有甚麼「證據」證明你可以令上帝安心去相信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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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間有某些佈道方法或常識神學，告訴你「信耶穌」就是「信對一堆基本教義」，到天堂門

口準確宣告你信甚麼，就可以「入門」了。對，教義是重要的，筆者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含含

糊糊的「信仰相對主義」。希伯來書一至十章的基督論，從某角度看就是為了解明重要的基

督教義。不過，上帝真正關心的，卻仍然不是你口中所「背誦」的教義是否一字不苟精確無

誤，衪卻是要你向衪「證明」你是否真的「如此相信」。 
 
我們將會看到，在希伯來書十一章的信心典範裡面，沒有一個例子是說他們擁有某種確鑿的

「證據」證明上帝可信，並以此來幫助他相信上帝；所有的例子都是倒過來，說他們有某種

生命表現作為確鑿的「證據」，證明他們對上帝的相信是可信的，並以此得到了上帝對他們

的相信。 
 
經文中「美好的證據」中「證據」一詞的意思是評價（判語），「美好的證據」也就是「良

好的評價」的意思。「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」全句，就是說下文所引證的典範（古

人）在這種信心的表現上（在這信上），所以得到了上帝給他們的「良好的評價」。換言之，

就是上帝裁定他們的信是可信的，是值得誇獎的。再換言之，下文所有信心典範要告訴我們

的，就是怎樣的生命表現才是信，或怎樣的信才是「算數」的，可以得上帝接納和喜悅的。 
 
請永遠記著這個基督信仰獨一無二的信仰邏輯──當你擔心上帝是否可信時，上帝更擔心你

是否可信。當你站在天國門口猶疑是否進去時，上帝更猶疑是否讓你進來。當你千方百計要

驗證上帝的話（聖經）是否可信時，上帝更要千方百計去驗證你的話是否可信。 
 
感謝天父，聖經說「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」，言下之意，就是要達到這個似乎非常

困難的「可信指標」是可能的，因為「古人」都做到了。慈悲的天父為確保將來的天國永遠

太平，進去的人沒有一個再會反叛作惡，衪就必要嚴格檢驗每一個宣稱自己是信的人究竟是

不是可信。但天父又愛我們，不忍心我們在這個標準底下被淘汰、被拒諸天國門外，於是，

衪就好像一切「慈悲的老師」一樣，在不降低考試標準的前提下，盡量給我們「放水」（提

供提示）──希伯來書十一章的一系列信心榜樣，就是最具體的「貼士」（提示），告訴我

們，信，並且信到像他們一樣，就是討上帝喜悅的信了。 
 

三、信是從看得見的世界「看見」看不見的上帝 
      
前兩節，非常明顯，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引言，為信下了一個非常精準，真真正正屬於基

督教自己的定義，並為引出第四節及以下的信心典範奠立了基本的調子。奇怪的是，作為引

言的第一、二節後，並不是馬上引介第二節提到的大有信心的「古人」，而是有點節外生枝

地開展了另一個話題──創造。 
 

11:3 我們因著信，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，這樣，所看見的，並不是從顯然

之物造出來的。 

 
原來，第三節放在這裡，是有一個總引的作用的──就是所有「有信的人」，即第三節提到

的「我們」，包括下文提到的所有信心偉人，以至作者自己以及一切希伯來書的直接與間接

的讀者，他們所共同擁有的「共信」。意思就是一切「有信的人」的具體信心表現雖然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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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，但他們都有一個「共信」，或他們的信都是建基在這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（方便起見

分為兩點）： 
 
     1、世界是藉上帝的說話造成的。 

     2、看得見的世界萬物不是從看得見之物造出來的。 

 
為甚麼這個關乎創造的共信是這麼重要的呢？ 
 
大家應該還記得，希伯來書的核心主題之一是「超越」，但超越是甚麼超越甚麼呢？我的問

題是這裡必須有至少兩個層次或兩個範疇的比較，才有所謂超越。希伯來書當然多處提到基

督超越天使、新約超越舊約、信心超越律法等，分開來說我們知道，但整合言之，卻是甚麼

超越甚麼呢？原來，11:3 說到「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」正正提出了兩個層次

或範疇，來非常針對性地回答這個關乎「超越」的問題。 
 
我們看到作者不是籠籠統統地說「信上帝的創造」、「信上帝是創造主」或「信世界是上帝

造的」。作者的用語非常特別，他是說「我們因著信，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，這樣，

所看見的，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」。中間，我們一定不可輕忽「神的說話（神話）」、

「所看見的（諸世界）」以及「顯然之物」這幾個獨特的用語。簡言之，作者強調的信不是

空泛籠統地相信神的創造，而是相信「可見的諸世界」（廣義的，不僅包括物質世界，也包

括比較抽象的文化世界以至於靈界）是由一位「不可見的超越者（上帝）」所創造的。 
 
我們看到，作者是要充分凸顯的其實是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創造者（上帝）之間的絕對分

野，強調後者的超越性。因著這個超越性，上帝就不可能從這世界中「推論」或「引伸」出

來，因為二者分別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界別，而人亦只有用「信」才能「接通」兩者。 
 
世界由一位超越在世界之外者所造，這就意味這個世界不是「自足」的──它不可以自我解

釋、自我維持、自我完成，以至於自我拯救；它必須依賴一位超越於它之外的創造者給它解

釋、維持、完成，以至於拯救。而這位超越者用以介入這世界的媒介，就是「從上而下的話

語」，即「傳話」，上帝創造、救贖、啟示，都是通過祂的話語來完成的。 
 
上帝「說話」，無論是透過天使、先知、使徒或主耶穌「傳話」，都是超越者向世界介入的

「正式方式」。上帝的「話」從天而降，自成一個「體系」，絕非人的「話」，例如任何文

化、道德、哲學、科學、宗教等等可以引伸、推論、證明或否定的。對應於超越者向世界的

「傳話」，人類唯一合法並且有效的回應方式，是「信」。只有通過信，有限的人，才有可

能與無限的上帝相遇。 
 
相信可見的世界是由一位不可見的上帝用祂的話所創造，真正的信仰含意是謙卑承認「神人

有別」，明白到上帝與世界和人類是「不同質」的，上帝的話與人的話也屬於兩個截然不同

的「語系」，絕對沒有對等溝通的可能。有了這份「覺悟」，進而謙卑在上帝面前俯首下拜，

上帝說一句就信一句，這就是「信」，也是希伯來書以至全本聖經所竭力宣揚的信。希伯來

書第十一章的信心偉人，統統都是指有這種共通認信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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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、我們只有一種信法 
 
聖經就是聖經，真理就是真理。同樣講信，聖經語言與非聖經語言演繹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信

仰世界。希伯來書以至全本聖經講的「信」都不是泛泛的信，它必須包含以下四個重心： 
 

第一、指向上帝與世界的「不同質」，故而人只能通過信心與上帝相知相遇。 

第二、指向耶穌基督是上帝兒子的唯一性與超越性，堅信除祂以外別無拯救。 

第三、指向世界的終局、基督再來與天國的榮耀降臨，帶著強烈的末世關懷。 

第四、指向藉著生死不渝的信仰人格印證，有血有肉的信才是上帝喜悅的信。 

 
夸夸其談講信，卻偏離這四個重心，就是異端，是上帝不承認不悅納的「假信」。 
 
最後，很想大家記住兩點： 
 

1、信是我們的需要，不是上帝的需要。你不信或不肯堅信到底，天國最後依然會降

臨，主耶穌仍然會拯救一些人進入衪的國度裡，之不過，沒你的份兒。因此，與其天

天「疑神疑鬼」擔心上帝或聖經是否可信，不如老老實實活出一個讓上帝信得過你的

信仰生命。 

 

2、主流教會的「靜態救贖論」以為背對答案（所謂正統教義）就會得救，完全無視

聖經啟示的整個救恩歷史。聖經不寫成「點列式」的得救秘訣或基本教義，而是「故

事式」的神人相會的曲折迂迴的救贖歷史，正因為上帝的拯救與人的回應是「動態」

的，所以如何用一生去貫徹一個「信的人格」才是關鍵的。因為上帝不是用「問卷方

式」查問你的信仰，而是要你用一生的謙卑忠誠來「證明」你的信真是可信的。 

 
下一篇講章開始，我會依照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信心典範，告知大家真正「有信的人」其實

是怎麼樣的。 


